
附
件

一
 
 

○
年

○
月
份

   
○
○

區
監
理

所
○
○
汽

車
客
運

公
司
各

路
線
每
月

乘
客
票

價
優
惠

金
額
申
請

總
表

上
月

本
月

月
變

化
率

上
月

本
月

月
變

化
率

上
月

本
月

月
變

化
率

備
註

：
月
變
化

率
=
(
本

月
金
額

－
上
月
金

額
)
/
上

月
金
額

×
1
0
0
%
。

申
請

之
客

運
業

者
:

承
辦
人
：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單
位
主
管
：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會
計
：
　
　
　
　
 
 
 
 
 
 
 
 
 
　
　
　
總
經
理
：
　
　
　
 
 
 
 
 
　
　
　
　
董
事
長
：

受
理
審
查
之
申
請
機
關
:

承
辦
人
：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單
位
主
管
：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主
計
室
承
辦
人
：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主
計
室
主
任
：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機
關
主
管
：

備
註

合
計

序
號

路
線

編
號

路
線

名
稱

非
接

觸
式

電
子

票
證

乘
客

優
惠

金
額

電
子

售
票

機
乘

客
優

惠
金

額
乘

客
優

惠
總

金
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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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二
 
 

○
年

○
月

份
   

  ○
○

區
監

理
所

○
○

汽
車

客
運

公
司

乘
客

票
價

優
惠

金
額

申
請

表
(
申

請
項

目
：

電
子

票
差

、
準

基
本

運
價

票
差

、
非

T
P
A
S
S
月

票
票

差
(
依

需
求

填
列

)
)

學
生
票

定
期
票

學
生
票

定
期
票

學
生
票

定
期
票

學
生
票

定
期
票

學
生
票

定
期
票

備
註
：

1.
表
格

欄
位

得
經
審

查
機
關

同
意

後
依
實

際
需

求
增
刪

調
整

2.
月
變

化
率

=
(本

月
金
額

－
上
月

金
額

)/
上
月

金
額

×
10

0%

申
請
之
客
運
業
者
:

承
辦
人
：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單
位
主
管
：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會
計
：
　
　
　
　
 
 
 
 
 
 
 
 
 
　
　
　
總
經
理
：
　
　
　
 
 
 
 
 
　
　
　
　
董
事
長
：

受
理
審
查
之
申
請
機
關
:

承
辦
人
：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單
位
主
管
：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主
計
室
承
辦
人
：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主
計
室
主
任
：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機
關
主
管
：

上
月
優
惠
金
額

本
月
載
客
人
數

本
月
優
惠
金
額

優
惠
金
額

月
變
化
率

小
計

上
月
非
接
觸
式
電
子
票

證
乘
客
優
惠
總
金
額

本
月
非
接
觸
式
電
子
票

證
乘
客
優
惠
總
金
額

月
變

化
率

上
月
載
客
人
數

上
月
優
惠
金
額

本
月
載
客
人
數

本
月
優
惠
金
額

優
惠
金

額
月
變

化
率

上
月
載
客
人
數

上
月
優
惠
金
額

序
號

路
線
編
號

路
線
名
稱

全
票

半
票

優
待
票

本
月
載
客
人
數

本
月
優
惠
金
額

優
惠
金

額
月
變

化
率

上
月
載
客
人
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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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三
 
 
異
常
明
細
篩
選
及
審
核
原
則

 

編 號
 

判
斷
條
件

 
前
項
判
斷
條
件
篩
選
項
目

 

1
 

任
一
票
證
明
細
皆
需
有
上
車
、
下
車
時
間
資
料
，
並
且
缺
一
不
可
。

 
卡
號
、
上
車
時
間

(上
)、

計
費
站
序

(上
)、

計
費
站
名

(上
)、

下
車
時
間

(下
)、

計
費
站
序

(下
)、

計
費
站
名

(下
)。

 

2
 

同
一
票
證
明
細
於
同
站
位
或
不
同
站
位
，
上
車
、
下
車
刷
卡
之
間
隔
時

間
應
長
於
指
定
時
間

20
秒
。

 

卡
號
、
車
號
、
上
車
時
間

(上
)、

計
費
站
序

(上
)、

計
費
站

名
(上

)、
下
車
時
間

(下
)、
計
費
站
序

(下
)、
計
費
站
名

(下
)。

 

3
 

同
一
票
證
明
細
於
單
日
內
，
相
同
路
線
、
相
同
車
輛
，
卻
有
多
筆

(超

過
4
筆

)刷
卡
明
細
資
料
。

 

卡
號
、
車
號
、
上
車
時
間

(上
)、

計
費
站
序

(上
)、

計
費
站

名
(上

)、
下
車
時
間

(下
)、
計
費
站
序

(下
)、
計
費
站
名

(下
)。

 

4
 

同
一
優
惠
票
證
明
細

(如
敬
老
票

)於
相
同
路
線

1
日
內
有
多
筆

(超
過

4

筆
)刷

卡
明
細
資
料
。

 

卡
號
、
車
號
、
上
車
時
間

(上
)、

計
費
站
序

(上
)、

計
費
站

名
(上

)、
下
車
時
間

(下
)、
計
費
站
序

(下
)、
計
費
站
名

(下
)。

 

5
 

同
一
票
證
於
同
日
搭
乘

同
一
班
次
之

公
路
客
運
上
下
車
間
隔
時
間
異

常
長

(指
4
小
時
以
上

)，
或
有
其
它
不
合
理
資
訊
，
如
上
車
時
間

 (
1

1
:0

0
)

較
下
車
時
間
晚

 (
1

0
:5

0
)。

 

卡
號
、
上
車
時
間

(上
)、

計
費
站
序

(上
)、

計
費
站
名

(上
)、

下
車
時
間

(下
)、

計
費
站
序

(下
)、

計
費
站
名

(下
)。

 

6
 

其
它
經
本
局
查
證
屬
實
為
異
常
交
易
之
補
助
。

 

備
註
：

 

1
. 

申
請
業
者

(機
關

)若
對
上
開
篩
選
條
件
有
所
異
議
，
應
自
行
產
出
之
異
常
明
細
報
表
，
並
檢
具
相
關
書
面
說
明
，
於
加
蓋
大
小
章
後
，

受
理
機
關
得
視
情
況
酌
予
核
撥
。
前
項
說
明
資
料
應
與
要
點
內
請
款
資
料
裝
訂
成
冊
，
俾
利
審
計
查
核
。

 

2
. 

原
始
電
子
票
證
之
原
始
明
細
紀
錄
格
式
應
依
下
表
說
明
辦
理
：

 

票
價
優
惠
原
始
票
證
明
細
產
出
格
式
範
例

 

票
證
公

司
 

客
運

公
司

編
號

 

卡
號

 
票 種 編 號

 

票
種

代
碼

 

路
線

公
路

編
號

 

司
機

編
號

 

車
號

 
上
車
時
間

 
上 車 站 序

 

計
費

站
名

上
 

下
車
時
間

 
下 車 站 序

 

計
費

站
名

下
 

交 易 實 扣
 

原
始

(
基

本
)票

價
 

電 子 票 價
 

電 子 票 差
 

準 運 價
 

準 票 差
 

國
道

核
定

票
價

 

國 道 票 差
 

E
as
y
Ca
r
d 

2 
1
00
7
01
0
36
2 

1 
悠
遊

一
般

卡
 

8
03
7 

3
39
5
1 

1
23
A
B 

2
02
3
/7
/
10
 

1
4:
4
6 

5 
A
轉

運
站
 

2
02
3
/7
/
10
 

1
8:
5
5 

1
0 

B
轉

運
站
 

2
29
 

2
29
 

0 
0 

2
41
 

1
2 

2
52
 

2
3 

上
述
資
料
格
式
應
以

CS
V
檔
產
出
，
出
具
範
例
格
式
如
次

 

E
a
s
yC
a
rd
,
2
,
1
00
7
01
0
36
2
,
1
,悠

遊
一
般
卡

,
8
03
7
,3
3
95
1
,1
23
A
B
,2
0
23
/
7/
1
0 
1
84
4
6
,
5
,A

轉
運
站

,2
0
23
/
7/
1
0 

1
8:
5
5,

10
,
B
轉
運
站

,2
2
9,

2
29

,
0,
0
,2
41
,
1
2,
2
52
,
23

 

附
註
：

1.
「
票
種
編
號
」
之
「
票
種
代
碼
」
內
有

2
種
以
上
票
價
之
區
別
時
，
如
「
陪
伴
票
」
有
全
票

/半
票
之
區
分
應
依
註
記
「

(半
票
)或

(全
票
) 

2.
本
表
申
請
格
式
須
配
合
受
理
機
關
之
審
核
需
求
作
調
整
，
故
於
產
出
電
子
票
證
明
細
時
應
預
洽
受
理
機
關
確
認
。

 

 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   卷　第   期　　        　　交通建設篇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30卷　第182期　　20240926　　交通建設篇


